关于解除3家医疗机构、6家零售药店

医保定点协议的公示
根据《抚顺市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(2026年)》第九章第八十八条、《抚顺市基本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（2026年）》第八章第六十六条的相关约定，决定对自愿申请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的3家医疗机构和6家零售药店予以解除医保协议。现予以公示。
    
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           

2026年6月3日

附表：

	机构类型
	序号
	贯标码
	机构名称
	备注

	医疗机构
	1
	H21042100276
	抚顺县救兵镇山龙村卫生室
	自愿申请

	
	2
	H21042100331
	抚顺县马圈子乡孤家子村卫生室
	自愿申请

	
	3
	H21042100093
	抚顺县将军口腔门诊部
	自愿申请

	零售药店
	1
	P21040400640
	抚顺敖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雷峰路分店
	自愿申请

	
	2
	P21041100685
	抚顺敖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河东市场分店
	自愿申请

	
	3
	P21042300222
	清原满族自治县康健药房
	自愿申请

	
	4
	P21042300898
	清原满族自治县仙草堂药房
	自愿申请

	
	5
	P21040201004
	辽宁富昌隆大药房连锁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坤宝店
	自愿申请

	
	6
	P21042300418
	夏家堡镇泰康大药房
	自愿申请


